保山市中医医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预案

[bookmark: _GoBack]为了提高本单位预防和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指导和规范单位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减轻或消除突发事件的危害，保障广大顾客和全体员工的身体健康与命安全，维护单位正常经营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生活饮用水监督管理办法》、《云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本单位实际，特制定本应急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物中毒、生活饮用水污染、重大职业中毒及重大放射性物质、危险化学品丢失、泄漏事故和自然灾害引起疾病等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一、工作目标
（一）普及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和控制知识，提高广大员工的自我保护意识。
（二）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检测报告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
（三）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及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单位造成的损失，确保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
二、工作原则
（一）预防为主、常备不懈
大力宣传普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知识，提高全体员工防护意识和单位的公共卫生水平，加强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防止事件的进一步蔓延和发展。
（二）依法管理，统一领导
单位在日常工作管理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的卫生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单位成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挥、协调和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工作。
（三）快速反应、运转高效
强化人力、物力、财力储备，增强应急处置能力，保证发现、报告、隔离、治疗等细节紧密衔接，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快速反应，及时准确处置。
三、组织管理
单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继渊、副组长胡云湧，成员王正林、饶文华、刘睿智，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单位的突发事件处置工作。主要职责如下：
（一）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防治责任制，检查、督导单位各项突发事件防范落实情况。
（二）采用集中培训、制作宣传栏等形式广泛深入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突发事件防护知识，提高全体员工科学防范能力。
（三）严格执行传染病报告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四）开展单位工作场所内外环境整治和爱国卫生运动，严格按照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努力改善卫生条件，保证公共场所的清洁卫生。
（五）开展单位生活饮用水供水系统的安全监管，严格按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的要求，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卫生安全。
（六）按规定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单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情况，并积极配合卫生部门做好突发公共卫生行政事件的处置工作。
四、突发事件预防
（一）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单位卫生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1．将单位各相关部门预防和控制各种突发事件的落实情况纳入综合评估考核体系中，确保各项突发事件防范措施落到实处。
2．定期对单位公共场所内外环境、生活饮用水供水系统、厨房、餐厅等工作场所进行自查，尽早发现问题，及时清除隐患。
（二）按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增加卫生投入，切实改善单位的卫生基础设施和条件，如增设必要的消毒间、配备足够数量的专用清洗消毒工具，并指定专人负责，确保工作场所及公共用品用具的清洗消毒。
（三）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单位经营项目卫生规范化管理。
1．单位经营的餐饮业、公共场所、二次供水等项目，必须按规定向所辖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并亮证经营，各经营项目所涉及的从业人员必须人人持有效健康证或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凡经体检确认诊患有活动性肺结核、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艾滋病、性病以及其他有碍公共卫生疾病的从业人员，将100%按相关规定调离辞退。
2．购销和使用的食品应当定点采购，并按规定验收登记入库，不得向顾客出售腐败变质和“三无”食品；食品加工和储藏做到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餐饮具必须做到一客一用一消毒，并有保洁措施；食品及其原料储存和食品制作间实行专人、专锁、专人保管责任制，强化安全防范措施，防止投毒事件的发生。
3．严格单位二次供水的安全卫生管理，防止生活饮用水污染和投毒事件的发生。实行专人管理，保证加盖加锁，每年定期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并做记录；积极配合卫生行政部门开展水质监测化验，认真整改卫生行政部门依法提出的监督意见，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卫生安全。
4．依法加强单位各类公共场所经营项目的管理，严格执行公共场所国家卫生标准。认真落实公共所各项卫生操作程序，严格执行清洗消毒制度，确保公共场所的空气质量和公共用品用具的清洁卫生，防止各种传染病的传播。
5．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搞好单位内外环境卫生和除“四害”工作，加强公共卫生间卫生管理，定时清洗消毒，随时保持卫生间的清洁卫生。
6．依法加强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及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实施专人专职登记管理，严防因管理失误引起突发事件。
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
（一）单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内容包括：重大传染病疫情、中毒事件（食物中毒及急性化学物品中毒）、生活饮用水污染事故（投毒）、公共场所危害健康事故以及其它重大疑难及不明原因的健康危害事件。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参照《传染病报告制度》的规定进行。
六．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
根据突发事件的不同级次分类，结合单位实际，在必要时启动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作出应急反应。
（一）食物中毒
及时掌握就餐人员的健康状况，一旦有就餐人员发生食物中毒或可疑食物中毒时，单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小组将做好以下工作：
1．立即停止食品加工出售活动，并按《传染病报告制度》中规定的时间、程序向当地卫生主管行政部门报告。
2．立即将发病人员收治医院。
3．保留造成或可能导致食物中毒的食品及其原料、工具、设备和现场，交卫生部门进行采样化验。
4．积极配合卫生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工作，按其要求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事件发生经过。
5．认真落实卫生部门要求采取的各项措施，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尽快恢复单位正常的工作秩序。
6．配合卫生部门分析引起食物中毒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落实卫生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二）饮用水污染（或投毒）
一旦发生饮用水污染或投毒事件，单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小组将做好以下工作：
1．立即关闭出水阀门，停止供水，迅速通知使用该水源的所有科室停止饮水，按照《传染病报告制度》规定的时间、程序报告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2．尽快收治发病或中毒人员。
3．保护好现场（蓄水池、二次供水设施），交由卫生等部门调查取证。
4．积极配合卫生等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工作，并按要求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5．认真落实卫生部门要求采取的各项措施，如对供水设施及公共用吕进行彻底清洗消毒等，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尽快恢复供水。
6．配合卫生部门分析引起饮用水污染或发生投毒事件的原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落实卫生等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七、保障措施
（一）组织机构保障
本单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小组，应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的相关规定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日常预防与控制工作。
（二）人力资源保障
本单位成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小组的所有成员应有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善于学习，定期接受卫生部门组织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知识，技能培训和演练，熟悉突发事件的预防与控制知识，逐步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三）财力和物资保障
本单位安排必要的经费，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工作提供合理而充足的资金保障和物资储备。
